
附件 1

分类行政检查事项目录

填表说明:检查事项等级分为：一般检查，重点检查

单位:德阳市罗江区应急管理局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检查事项

等级

法律依据 备注

1
对企业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的处罚

德阳市罗江区

应急管理局
一般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



附件 2

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单位:德阳市罗江区应急管理局

序

号
行政处罚事项

实 施 机

关

不予处罚使

用条件
法律依据 备注

1

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危险

化学品的单位转产、停

产、停业或者解散。未

按规定将其危险化学

品生产装置、储存设施

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

的处置方案报有关部

门备案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八十二条

第二款: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

转产、停产、停业或者解散，未依照本条例

规定将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、储存设施以

及库存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方案报有关部门备

案的，分别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 1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1 万元以

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2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 德 阳 市 首次发生违 1.《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



进口企业(以下统称登

记企业)未向用户提供

应急咨询服务或者应

急咨询服务不符合《危

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

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

的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一项:登记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。责令改

正，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未向用户提供应急咨询服务或者应急咨

询服务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;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3

登记企业在危险化学

品登记证有效期内企

业名称、注册地址，应

急咨询服务电话发生

变化，未按规定按时办

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变

更手续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

1.《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

二项:登记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，

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二)在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内企业名

称、注册地址、应急咨询服务电话发生变化，

未按规定按时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变更手续

的: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4

登记企业危险化学品

登记证有效期满后，未

按规定申请复核换证，

继续进行生产或者进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1.《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

三项:登记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。责令改

正，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三)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满后，未按规



口的。 理局 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定申请复核换证，继续进行生产或者进口的: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5

化学品生产、进口单位

未按照《化学品物理危

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

办法》建立化学品物理

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

理档案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》

第十九条第二项:化学品单位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

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

不改正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二)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化学品物理危险

性鉴定与分类管理档案的:

2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
第一款。

6

烟花爆竹生产企业、批

发企业未建立烟花爆

竹买卖合同管理制度

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(原国家安

全监管总局令第 93 号)第三十五条第三项:

生产企业、批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

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

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

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:



(三)未建立烟花爆竹买卖合同管理制度的: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7

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

到批发企业仓库自行

提取烟花爆竹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》(原国家安

全监管总局令第 93 号)第三十六条:零售经

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其限期改正，

可以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渝期

未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：

(二)到批发企业仓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8

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

建设单位未组织有关

专家对试生产(使用)

方案进行审查、对试生

产(使用)条件进行检

查确认的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三十七条第四项: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

一的，责令改正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

罚款:

(四)未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生产(使用)方案进

行审查、对试生产(使用)条件进行检查确认

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

条第一款。

9

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

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

间未支付工资并承担

安全培训费用的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(原国家安

全监管总局令第 3 号)第二十九条第二项:生

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安全生产

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 万

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二)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

并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10

生产经营单位在应急

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

定开展风险辨识、评估

和应急资源调查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(应

急管理部令第 2 号)第四十五条第一款:生产

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

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一)在应急预案编制前未按照规定开展风险

辨识、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

11

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

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

审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(应急

管理部令第 2 号)第四十五条第一款:生产经

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

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二)未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审的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12

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风

险可能影响周边单位、

人员的，生产经营单位

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、

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

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

人员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(应急

管理部令第 2 号)第四十五条第一款:生产经

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

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三)事故风险可能影响周边单位、人员的，

未将事故风险的性质、影响范围和应急防范

措施告知周边单位和人员的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13
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

规定开展应急预案评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1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(应急

管理部令第 2 号)第四十五条第一款:生产经



估的。 应 急 管

理局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

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四)未按照规定开屏应急预案评估的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14

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

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

订的。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(应急

管理部令第 2 号)第四十五条第一款:生产经

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 1

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

(五)未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修订的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15

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

《四川省生产经营单

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》

第七条、第八条健全和

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、分解落实安全生产

德 阳 市

罗 江 区

应 急 管

理局

首次发生违

法且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

或者危害后

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。

1.《四川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规定》

第三十八条: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规定第七

条、第八条，未建立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规

章制度、分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目标的，由

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予以通报，

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并处 2000 元以上 2万元



责任目标。 以下罚款。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

条第一款。

备注：《清单》中所称“首次发生”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该项违法行为自本清单正式实施之日起第一次

被省、市、县应急管理部分执法人员发现。



免于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单位：德阳市罗江区应急管理局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免于处罚使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1 无 无 无 无 无

2



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单位：德阳市罗江区应急管理局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减轻处罚使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1 无 无 无 无 无

2



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单位：德阳市罗江区应急管理局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轻处罚使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1 无

2



从重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单位：德阳市罗江区应急管理局

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实施机关 从重处罚使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

1 无

2


